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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上报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梁河县国有

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1〕51 号）和《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梁财综〔2021〕18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梁财农〔2021〕105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局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纳入2021年统筹整合资金570万元，下达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00万元，经我局认真研究，结合林草工作实际，拟使用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570万元中的250万元和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00万元用于梁河县国有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项目聘请保山市天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梁河县国有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林草相关人员进行评审通过。  

梁河县国有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66236.86平方米（合99.355亩），建设内容及投资规模为：育苗区、水生植物培育区、大苗培育区、种子晾晒场、技术用房、公厕、储物用房、门卫室、智能大棚、道路工程、附属设施工程等建设内容。总投资600万元，其中：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250万元，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00万元；县林业和草原局自筹50万元。项目安排在梁河县国有林场内实施。项目施工计划于2021年11月中旬开始至2022年2月中旬全面竣工完成。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服务于现代林业生产，加快国土绿化行动，维护林区社会稳定、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增加林农收入。该项目属公益共享项目，符合统筹整合资金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条件要求。现报请县人民政府给予审核批准实施。

妥否，请示。

附件：

1.梁河县国有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2.梁河县国有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评审意见

3.梁河县国有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政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4.梁河县国有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评审意见

5.梁河县国有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概算汇总表

6.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
7.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

    8.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9.项目单位简介及其在该项目中的职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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